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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氨製冷系統的風險控制 

製程安全聚焦 

事故原因分析： 

 吉林寶源豐公司存在：生產車間動力電纜佈置、消防系統、廠房佈

局，以及工廠的應變管理等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 

 上海翁牌公司存在：缺乏製程安全管理，變更管理失敗，擅自將液

氨加熱由水加熱變更為熱氨加熱，同時因焊接存在品質缺陷，存在

應力集中等問題導致管帽開裂；職工宿舍與危化品間距不足，以及

應變管理缺失等一系列問題。 

兩起事故有其共通性，均發生在非危化品生產單位。二家企業對液

氨系統的風險認識不足，未建立製程安全管理體系來進行有效風險控

制，是上述兩起事故發生並造成慘重後果的根本原因。 

由於企業行業性質似乎並未與危化品掛鉤，也並未引起當地安監部

門的重視，從事後公開的事故調查報告中可以看出政府相關部門並未

將其作為重大危險源納入安全監管。 

以上案例中所有圖片及事故相關背景報導均來自互聯網 

事故案例一：2013年6月3日6時10分

許，位於吉林省長春市德惠市的吉

林寶源豐禽業有限公司主廠房由於

電源短路引起火災，燃燒產生的高

溫造成主廠房西北部液氨冷凍機的

輸送管線發生物理超壓爆炸，氨氣

洩漏後又介入燃燒，事故造成了121

人死亡、76人受傷的嚴重後果。 

事故案例二：2013年8月31日

10時50分左右，位於上海市

寶山城市工業園區內(豐翔路1

258號)的上海翁牌冷藏實業有

限公司，發生氨洩漏事故，

造成15人死亡，7人重傷，18

人輕傷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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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程安全聚焦 

 

液氨儲運、使用場所的安全注意事項： 

1、有液氨系統的場所應設有氨氣洩漏報警偵測

器、報警偵測器要正確安裝、定期標定保證其完

好可靠； 

2、有液氨系統的工作場所應有事故緊急通風設

施，緊急通風系統的啟動需要和氨氣報警偵測器

的監測系統建立邏輯聯鎖關係，並在相應的安全

區域有手動啟動開關； 

3、有液氨系統的場所應設置有針對液氨洩漏緊

急處置使用的水霧噴淋設施及對應的收集裝置； 

4、液氨系統的閥門需要使用液氨專用閥門，接

觸液氨系統的設備設施中禁止含銅。 

關鍵點：液氨儲量超過10噸後，企業需要並建立

相應的製程安全管理體系來控制風險。 

液氨製冷系統的風險控制 

OHSA法規附錄A節選部分圖片  

氨的理化特性： 

氨作為一種重要的化工原料，應用廣泛，為運輸及儲存便利，通常將氣態的氨氣通過加壓

或冷卻得到液態氨。液氨有毒，且為低毒，空氣中允許最高濃度為30mg/m
3。氨易溶于水，

而且具有腐蝕性，且容易揮發，氨在20℃的水中的溶解度為34%。除了作為化工原料外，其

另外的一個重要用途是針對降溫要求不高的場合，作為冷凍機的製冷劑。液氨的沸點為 -

33℃，在20℃時的飽和蒸氣壓為850KPa（絕壓），40℃的飽和蒸氣壓為1543KPa（絕

壓），製冷機可以通過壓力降低及升溫的過程將液氨變為氣氨對外界製冷，氣氨則通過升壓

及降溫變為液態返回儲罐，由於液氨的火災爆炸危險性較低（自燃點為651℃，爆炸區間為

15%-26%）、易於取得及價格低廉，在民用冷庫中被大量作為製冷劑使用。 

 

在美國OHSA1910.119高度危險化學品過程安全管理中，附錄A中明確規

定，無水氨超過10噸就滿足法規要求，企業必須建立相應的製程安全管理體

系，並進行相關風險控制。 


